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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的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1.部门主要职责。

乐昌市农业农村局设立于 2019 年 03 月 21 日。内设有

办公室、法规与改革股、发展计划股、财务与审计股、农村

社会事业促进股、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扶

贫开发指导与规划股（市老区建设办公室）、市场信息化与

科技教育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股、种植业管理股、畜牧兽医与渔业股、农

业机械化管理股、农田建设管理股、执法一股（执法一大队）、

执法二股（执法二大队）、人事股等 16 个股室及 1 个机关

党委。下属单位包括乐昌市农田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乐昌市

农产品质量检测站、乐昌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乐昌市岭南

落叶果树研究所、乐昌市畜牧兽医水产事务中心、乐昌市农

业机械事务中心、乐昌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乐昌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乐昌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广东省粤

北第一示范牧场共计 10 个。其主要职责包括：

（1）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的中长期规划、

重大政策。组织起草农业农村有关规范性文件，负责农业综

合执法。与农业农村经济与发展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

政策建议。

（2）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

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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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统筹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村精神文明

和农耕文化建设工作落实。指导监督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

作。

（3）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的政策措施。牵头负责农村综合改革有关工作。负

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

管理工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4）统筹全市扶贫开发和老区建设工作。牵头起草扶

贫开发、老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拟订相关规划措施并组织

实施。负责扶贫开发工作督查考核评估，指导推动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

（5）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

乡镇企业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建议，培育、

保护农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

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6）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

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组织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

负责渔业管理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负责渔船检验和监督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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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发布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

状况信息。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指导农业检验检

测体系建设。

（8）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

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

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

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

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

质产业发展。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9）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

组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监

管。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

禽屠宰行业管理。

（10）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负

责动物卫生监督管理。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

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扑灭疫情。

（11）负责农业投资管理。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

革建议。编制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

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规定权限审批

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12）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指导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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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

推广。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

保护。

（13）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

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工作。

（14）牵头开展农业对外合作工作。承办政府间农业涉

外事务，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境内外农业交流合作，参

与执行有关农业援外项目。

（15）完成市委、市政府和韶关市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

他任务。

具体职能转变包括：

一是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

二是统筹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建立健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体制机制，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扎实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扶贫开发

政策与民生保障政策有效衔接，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等发展短板，统筹做好老区建设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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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相关农业生产资料、农业投

入品的监督管理，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

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严防、严管、严控质量安全风险，

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四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强对行业内交叉重复以及性

质 相同、用途相近的农业投资项目的统筹整合，最大限度

缩小 项目审批范围，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切实提升支农政策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

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包括：

一是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

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

二是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和畜禽屠宰环

节、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三是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和职责

范围内的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监督管

理。

四是两部门要建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

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2.纳入预算编制范围下属单位。

2023 年，我部门纳入预算编制范围的下属单位包括：乐

昌市农田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乐昌市农产品质量检测站、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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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乐昌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3.部门人员编制构成。

2023 年，市农业农村局机关编制数 49 名（其中行政编

制 36 名，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13 名）。设局长 1 名，副局长

3 名，市委农办、市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 1 名（正科级），

市委农办、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1 名（副科级）；正股级领

导职数 17 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1 名）、副股级领导

职数 10 名；乐昌市农田综合开发服务中心编制数 10 名；乐

昌市农产品质量检测站编制数 5 名；乐昌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编制数 23 名；乐昌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编制数 5 名，工

勤编制 5 名。

（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部门整体收入情况。2023 年我部门累计收入 17375.41

万元。其中公用经费收入 122.9 万元、人员类收入 1573.49

万元、项目收入 15679.02 万元。

2.部门整体支出情况。2023 年我部门累计支出 17375.41

万元。其中公用经费支出 122.9 万元、人员类支出 1573.49

万元、项目支出 15679.02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及任务

2023 年，我部门严格按照各项资金管理要求，跟进各项

资金支出进度，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严格落实预算绩效管理

要求，做好绩效运行监控等工作。在 2023 年的收支预算内，

确保完成以下整体目标：一是保障人员支出和单位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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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二是严格按照财务规章制度做好各项支出；三是加强财

务监督，杜绝不合理开支。主要的工作任务为力争 2023年

底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0.8亿元，同比增长 6%。

二、自评结论

2023 年我部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基本全部实现，充

分履行了部门职能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各项重点项目及

工作任务，财政资金使用效果良好。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

标，我部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其中预算

编制情况扣 2 分，得 26 分；预算执行情况不扣分，得 42 分；

资金使用效益扣 1 分，得 29 分。此外工作表现加 3 分。

三、绩效分析

（一）预算编制情况（分值 28 分，扣 2 分，得 26 分）

1.预算编制。指标分值 18 分，扣 2 分，得 16 分。

（1）预算编制合理性（5 分）。

2023 年，我部门按照乐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

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本部门职责以及市委

市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进行了预算编制。此外，根据

项目的轻重缓急对各类资金进行分配。2023 年，我部门年初

预算 25385.73 万元，按支出类型分基本支出 1567.18 万元

（其中人员类经费预算 1444.28 万元；公用经费 122.9 万

元），项目支出 23818.55 万元（部门预算综合类 844.12 万

元；专项资金项目 13591.88 万元，其它事业发展性支出

9382.52 万元），预算编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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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算编制规范性（5 分）。

2023 年，我部门严格按照乐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各项预算编制工作，

各项预算符合市财政当年度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和要求，也

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预算编制规范。

（3）预算编制规划性（4 分，扣 2 分，得 2 分）。

2023 年，我部门严格按照“十四五”农业农村规划、乐

昌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工作计划编制了年度部门预算，预

算编制具有规划性。但是，暂未组织和汇总编制本部门管理

领域的中期财政规划，未研究提出未来三年涉及财政收支的

重大改革和政策事项，并测算分年度收支数额。因此，扣 2

分，得 2 分。

（4）预算编制科学性（4 分）。

2023 年，我部门年初项目预算 23818.55 万元，其中部

门预算综合类 844.12 万元；专项资金项目 13591.88 万元，

其它事业发展性支出 9382.52 万元。预算编制切实保障中央

和省、市、县部署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资金需

求，不留“硬缺口”，预算编制科学。

2.目标设置。指标分值 10 分。

（1）绩效目标覆盖率（2 分）。

2023 年，我部门根据《中共广东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意见》（粤发【2019】5 号）、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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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乐昌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乐

财【2018】1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设置了

项目绩效目标并在“数字政府”系统进行了项目储备，绩效

目标覆盖率 100%。

（2）绩效目标合理性（4 分）。

我部门 2023 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设立，主要立足于

《 中共乐昌市委办公室、乐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乐昌市农业农村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 》(乐办发〔2019〕28 号)规定的部门职能，按照“十

四五”农业农村规划、乐昌市农业农村局 2022 年农业农村

工作总结和 2023 年工作计划。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

际，具体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及年度部门预

算资金的相符。此外，我部门严格按照项目资金要求以及项

目具体实施情况，设置项目总绩效目标、年度绩效目标、项

目产出指标、效果指标以及满意度指标。各项绩效目标设置

合理。

（3）绩效指标明确性（4 分）。

2023 年，我部门根据部门职责，细化量化部门整体绩效

目标。明确了年度重点工作 6 个 25 项，绩效目标 3 个，设

立产出、效果以及满意度指标共计 35 个。绩效指标清晰、

可衡量、符合客观事实。

（二）预算执行情况（42 分）

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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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3 分）。

根据 2023 年决算报表，我部门 2023 年全年预算数

17292.14 万元，支出数为 17292.14 万元，部门预算资金支

出率 100%。

（2）结转结余率（3 分）。

根据 2023 年决算报表，我部门 2023 年全年预算数

17292.14 万元，决算数为 17292.14 万元，结转结余资金为

0 元。

（3）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3 分）

2023 年，我部门年末存量结转资金 660942.89 元，2022

年年末存量结转资金 1364096.2 元，存量资金变动率

-51.54%。小于-15%。

（4）政府采购执行率（2 分）。

2023 年我部门采购计划金额 4044.94 万元，实际采购金

额 3962.79 万元，政府采购执行率 97.97%，政府采购执行率

较高。

（5）财务合规性（4 分）。

2023 年，我部门各项资金支出及会计核算复核各类财政

制度，其中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会计

核算规范，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资金支出及会计核

算合法、规范。

（6）资金下达合法性（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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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我部门各项资金严格按照财政要求，资金下达

合法、合理、及时。如 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的专项资金及

驻镇帮镇扶村资金（需要二次分配）都在规定要求时限内正

式下达相关部门。

（7）预决算信息,绩效评价结果公开性（4 分）。

2023 年，根据市财政部门要求，我部门及时准确的进行

了 2022 年决算、2023 年预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预决算管

理的公开、透明。

2.项目管理。指标分值 7 分。

（1）项目实施程序（2 分）。

2023 年，我部门所有项目支出实施过程严格按照各项财

政制度执行；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招投

标、调整、完成验收等也对应履行相应手续。得 2 分。

（2）项目监管（5 分）。

2023 年我部门严格执行项目资金台账式管理，落实领导

及涉及股室责任，每月上报局班子会议，通报项目资金支出

情况，督促各分管领导及涉及股室，分项目制定相应措施，

切实跟进项目进展，抓紧时间完成项目建设，牢记项目资金

支付时间节点，确保项目资金按时保质支付。同时，严格按

照《广东省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实施细

则》、《韶关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乐昌市省级涉农资金绩效管理暂行细则》等制度对我部门

实施项目的检查、监控、督促。此外，各项目负责股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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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项目进展，采取了定期不定期下乡督查，实地督查项目

进展情况，及时解决项目存在问题，确保项目进展顺利，资

金支付及时。

3.资产管理。指标分值 7 分。

（1）资产配置合规性（2 分）。

2023 年，我部门各项固定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

置合理、处置规范，资产运行安全。此外，2023 年，我部门

开展了领导干部办公用房清理整改自查工作。经自查，我部

门不存在超标准办公用房问题，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

不超过规定标准情况。

（2）资产盘点情况（2 分）。

根据《乐昌市农业农村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我部门

于 2023 年 1 月 9 日下发《关于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的

通知》，已完成对 2023 年资产盘点工作。

（3）固定资产利用率（3 分）。

2023 年，我部门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定资产

总额的比例为 95%，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较高。

4.人员管理。指标分值 2 分。

2023 年我部门编制人员（含工勤人员）97 人，年初在

编人员 81 人，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率 83.51%。

5.制度管理。指标分值 4 分。

2023 年我部门完善修改了并印发了《乐昌市农业农村局

内控工作制度汇编》，里面包含了请示汇报制度、局班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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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个人分工负责制度、考勤与请（休）假管理制度、政务公

开制度、保密管理制度、收文、发文制度、印章使用制度、

财务印章管理制度、财经管理制度、财会岗位工作职责、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预决算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非政府采购管理工作暂行制度、固定资产管理

制度、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费用报销管理制度、工会经费管

理制度、后勤接待管理制度、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

出国（境）考察和外出参观学习管理制度等 20 多个制度，

各项内控制度健全，管理制度对我部门完成主要职责和促进

事业发展起来保障作用。

（三）资金使用效益（30 分，扣 1 分，得 29 分）

1.经济性。指标分值 6 分，扣 1 分，得 5 分。

（1）公用经费控制率。2023 年，我局公用经费预算数

为 122.9 万元，年中财政决算数为 122.9 万元，本年度实际

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超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例为

1:1，不超预算，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2）“三公”经费控制率。2023 年我局“三公”经费

预算数为 14 万元，决算数为 7.55 万元，“三公”经费实际

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

（2）预算调整率。根据 2023 年决算报表，2023 年我部

门年初预算 11661.84 万元，全年预算数 17292.14 万元，全

年决算数 17292.14 万元，预算调整率低，扣 1 分。

2.效率性。指标分值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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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工作完成率（3 分）。

2023 年，乐昌市《政府工作报告》下达我部门重点工作

任务6个25项。截止年底已全部完成，重点工作完成率100%。

（2）绩效目标完成率（3 分）。

2023 年，我局切实履行部门职能，认真开展各项工作。

全市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为 56.17 亿元，同比增长 5.3% ，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25%。其中农业产值 39.13 亿元，同

比增长 6.2% ；林业产值 2.85 亿元，同比增长 9.2% ；牧业

产值 11.55 亿元，同比增长 2.6% ；渔业产值 1.04 亿元，同

比增长 7.3%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1.61 亿元，

同比增长 13%。截止目前各项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基本实现，

绩效目标完成率达 95%。

（3）项目完成及时性（3 分）。

2023 年，除公用经费及人员经费外，我局各类农业项目

共有 188 个，各项项目均按方案及时完成，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3.效果性。指标分值 10 分。

（1）经济效益。2023 年全市农业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

态势，各项农业生产扎实推进。全市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为

56.17 亿元，同比增长 5.3%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25%。

其中农业产值 39.13 亿元，同比增长 6.2% ；林业产值 2.85

亿元，同比增长 9.2% ；牧业产值 11.55 亿元，同比增长

2.6% ；渔业产值 1.04 亿元，同比增长 7.3% ；农林牧渔专



16

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 1.61 亿元，同比增长 13%。

（2）社会效益。2023 年，我部门围绕从传统农业大市

向现代化农业强市转变目标，进一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大力发展了精细农业，推进了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

（3）环境效益。2023 年，未发生规模性返贫、未发生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未发生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暴发成

灾，重大植物疫情恶性蔓延等现象。

4.公平性。指标分值 5 分。

2023年我局共收到信访件 16宗，其中不予受理 5宗，

退办 2 宗，受理 9 宗，均已办结；12345工单受理 105宗，

目前已全部办结，办结率 100%。我局在接到群众的来信来

访时，能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积极及时处理，认真对

反映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核实情况，并耐心细致做好

解释回复工作，按照办理时限要求及时进行办结，社会公众

及服务对象对我局履职效果的满意度达 95%。

5.加减分项。加 3 分。

（1）2023 年，我部门推进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粮食安全、菜篮子工程、农产品产地冷藏保

鲜等工作被韶关市农业农村局给予表扬信；

（2）2023 年，我部门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工作被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给予表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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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我部门名特优新产品工作被韶关市农业

农村局给予表扬信；

2023 年，我部门全国扶贫攻坚成果和防返贫监测信息系

统工作被韶关市乡村振兴局给予表扬信；

2023 年，我部门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工作被韶关市

发展和改革局给予表扬信；

2023 年，我部门在韶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竞赛团队

二等奖；

2023 年，我部门在 2022 年度广东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优秀。

四、主要绩效

2023 年以来，乐昌市农业农村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

韶“三农”工作决策部署，牢牢稳住农业基本盘，通过技术

赋能、品牌增值、人才培育等措施持续壮大农业产业，强化

示范带动、提质升级、道路硬化等渠道不断美化亮化农村面

貌，采取常态监测、返贫保险、金融帮扶等方式巩固脱贫成

果，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一）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全市全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为 56.17 亿元，同比增长

5.3%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25%。其中农业产值 39.13 亿

元，同比增长 6.2% ；林业产值 2.85 亿元，同比增长 9.2% ；

牧业产值 11.55 亿元，同比增长 2.6% ；渔业产值 1.04 亿元，

同比增长7.3%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1.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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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3%。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截至 2023 年底，通过为购

买“防返贫综合保险”、开展产业帮扶、小额信贷贴息、无

劳力脱贫户兜底等措施，2023 年乐昌市发生保险理赔 791 宗

155.86 万，486 户 557 人成功申领就业补贴 55.12 万元，落

实无劳力兜底户财政兜底保障，防返贫监测对象由原来的 20

户已全部风险消除，减少建档立卡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因

病、因灾、因学、因重大事故等返贫致贫，守好了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未发生大规模返贫，完成了省级下达的任务

目标。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2023 年省级下达任务目标是完

成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量 500 批次、食用林产品监测

数量 33 批次。截至 2023 年底，已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样本量 509 批次，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量 141 批

次；对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油茶籽检样采集，进行质量安全

监测，共计进行了 33 个批次采样检测。完成了省级下达的

任务目标。

3.粮食安全。2023 年省级下达任务目标为粮食播种面积

21.48 万亩，大豆播种面积 0.98 万亩，油料播种面积 7.04

万亩，粮食产量8.99万吨，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7.08%。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 2023 年粮食播种面积 21.71 万亩，大

豆播种面积 1.04 万亩、油料播种面积 7.04 万亩，全年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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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9.02 万吨，全面完成了 2022 年粮食生产任务。水稻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 78.63%，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加强。

4.农业产业发展。制定印发了《乐昌市关于贯彻落实“百

千万工程”推动培育优质农产品品牌和发展壮大农业经营主

体工作方案》，对成功创建本级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农民合

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分别给予 1 万元、8 千元、5 千元资金

奖励，同时建立了申报韶关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农

民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台账清单，新增认定申报 6 家县级、

4 家韶关市级和 2 家省级龙头企业，完成 45 家县级、14 家

韶关市级和 3 家省级龙头企业的监测核定；新增认定申报 4

家县级、5 家韶关市级示范合作社，完成 71 家县级、47 家

韶关市级示范合作社的监测核定；新增认定 8 家县级和 2 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推荐申报 5 家韶关市级，完成 80 家县

级、50 家韶关市级和 10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监测核定。

5.农产品品牌建设。扎实推进“12221”市场体系建设，

制定了《2023 年乐昌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 7 大活动

方案》，以赏花文化节、农民丰收节、农产品文化旅游节等

为依托，深入推进乐昌柰李、茶叶、葡萄酒、马蹄、香芋特

色农产品影响力，持续培优做强“乐农优品”系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推荐申报 2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 4 个“粤字

号”农业品牌，新增认定 7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2 家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完成 3个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46个“粤字号”农业品牌、12 家粤港澳大湾区“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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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生产基地、13家广东省“菜篮子”生产基地的监测核

定。

6.高标准农田建设。2023 年省级下达任务目标为新建高

标准农田面积 0.8 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3.13 万

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05 万亩。2023 年乐昌市高

标准农田建设涉及梅花镇、云岩镇、秀水镇、坪石镇、白石

镇、黄圃镇、三溪镇 7 个镇，项目于 10 月 19 日签订合同开

工建设，12 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共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39,300 亩（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0.8 万亩、完成改造提

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3.13 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05 万亩。完成了考核工作的绩效目标。

7.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2023 年省级下达任务目标为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91%。截至 2023 年底，在我市 5,298 亩

三类耕地上全部落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措施；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不低于 9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不降低。完成了

考核工作的绩效目标。

8.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2023 年省级下达任务目标为外

业调查采样工作完成率 50%、内业样品检测工作完成率 30%。

2023 年全市能繁投保母猪 2 万头，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43 户。完成了考核工作的绩效目标。乐昌市第三次全国土壤

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完成率 100%，内业样

品检测工作完成率 90%。完成了考核工作的绩效目标。

9.村内道路建设。已完成 140 个自然村内干路硬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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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村内支路硬化 68.69 公里，村内巷路硬化 126.82 公里。

绩效目标为“当年度新增完成村内道路基本硬底化的自然村

数量 140 个”。

五、存在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方面。2023 年暂未开展中期财政规划，预

算编制规划性较差。二是资金使用效益方面，存在预算调整

率过高的问题。

六、相关建议

1. 加强财务人员业务学习，加强对部门预算编制的管

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文件要求，立足农业部门职责，合理

规范预算编制，使得预算编制更具规划性、科学性。

2. 加强对资金使用绩效的跟踪。严格管理各项费用支

出，增强资金使用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


	一、部门的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概况
	1.部门主要职责。
	乐昌市农业农村局设立于2019年03月21日。内设有办公室、法规与改革股、发展计划股、财务与审计股、
	2.纳入预算编制范围下属单位。
	2023年，我部门纳入预算编制范围的下属单位包括：乐昌市农田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乐昌市农产品质量检测站
	3.部门人员编制构成。
	2023年，市农业农村局机关编制数 49名（其中行政编制36名，行政执法专项编制13名）。设局长1名

	（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部门整体收入情况。2023年我部门累计收入17375.41万元。其中公用经费收入122.9万元、
	2.部门整体支出情况。2023年我部门累计支出17375.41万元。其中公用经费支出122.9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及任务

	二、自评结论
	三、绩效分析
	（一）预算编制情况（分值28分，扣2分，得26分）
	1.预算编制。指标分值18分，扣2分，得16分。

	（二）预算执行情况（42分）
	1.资金管理。指标分值22分。
	2.项目管理。指标分值7分。
	3.资产管理。指标分值7分。

	（三）资金使用效益（30分，扣1分，得29分）
	1.经济性。指标分值6分，扣1分，得5分。
	（1）公用经费控制率。2023年，我局公用经费预算数为122.9万元，年中财政决算数为122.9万元
	（2）“三公”经费控制率。2023年我局“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4万元，决算数为7.55万元，“三公”
	（2）预算调整率。根据2023年决算报表，2023年我部门年初预算11661.84万元，全年预算数1
	2.效率性。指标分值9分。


	四、主要绩效
	五、存在问题
	一是预算编制方面。2023年暂未开展中期财政规划，预算编制规划性较差。二是资金使用效益方面，存在预算

	六、相关建议

